特种设备施工告知办事指南

事项类型

行政许可事项（基本编码：442025005000）。

办理对象

自然人，企业法人，事业法人，社会组织法人。

办理条件

符合以下全部条件的单位可以提出申请： 

1.施工单位持《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》，并且承接的工程在许可范围内；

2.安装电梯的建筑应为依法建设的建筑；

3.锅炉安装地点应符合“高污染燃料禁燃区”的有关要求。

所需材料

1、《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告知书》原件1份（加盖施工单位公章）；
  2、特种设备施工单位资质证书复印件1份（加盖施工单位公章）。 

网上办理流程

1.申请。申请人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（网址：http://www.gdzwfw.gov.cn）提出申请，上传电子材料。

2.签收。接到告知材料后，在1个工作日内完成告知材料的审查。材料齐全、符合要求，予以签收，网上出具《特种设备施工告知接收回执》（自行打印）；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要求，不予签收。

办理时限说明

法定期限说明：2个工作日
承诺期限说明：1个工作日

办事窗口

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东莞检测院 
工作时间：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：30至12：00， 下午2：00至5：30，星期六、日及公众假期休息。
办事地址：东莞市东城街道主山社区莞温路522号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东城办公区大院4号楼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东莞检测院1-9号窗口
联系电话：0769-23061801
交通指引：7路、18路、19路、22路、29路车“实验中学”站;7路、19路、22路车“高田坊”站;5路、13路车“高田坊路口”站

收费标准

本事项不收费

办理依据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第二十三条
2、《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》第十七条第三款 

